
市政公共用水優待辦法總說明

依據自來水法第六十七條規定：「自來水事業對消防用水，不得收

取水費。對其他有關市政之公共用水，應予以優待；其優待辦法由所在

地主管機關訂定之。」爰訂定本辦法，共計四條，其重點如下：

一、市政公共用水之定義及申請程序。(第二條)

二、市政公共用水優待方式。(第三條)


